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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外投資條例修法與投資審查制度改革座談會 

—會議記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5年 11月 25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至 12時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投審會 5樓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張銘斌(投審會執行秘書) 

肆、 會議內容摘要： 

一、 主席致詞 

今年度有許多偶發的事件使投審會成為眾矢之的。然而，投審

會不應作為防堵的角色，而是一個審議的平台。因此希望藉由

此次修法，讓投審會的職責回歸其本質，也能與國際潮流接軌。

是故，召開本次座談會，針對初步的修法方向與內容，傾聽各

位專家先進的意見，以完善草案的內容。 

二、 專家意見 

(一) ○○法律事務所 

1. 代理人的簽證制度：代理人(律師、會計師)如何驗證申請人內

容之真偽以及須深入到何種程度，需要更為明確的定義。若未

清楚訂之，則可能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情形，亦即小事務所因

違規成本較低而廣為簽核，但大事務所考量其信譽與違規成本

較高，簽核流程謹慎而導致流失客源甚或不敢承接申請案件。 

2. 申請案件之審查標準：現行法規是負面表列之外的都可以投資，

若未來修法加上其他考量因素，則主管單位可以的裁量範圍更

大，若審查標準未於法條中明訂，對於外人投資審查的透明度

是否有提升的效果值得再思考。 

3. 審查期限：若投資事項是需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，投審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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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間的審查時間該如何協調與起算，應再

加以說明。目前實際的執行時間約 1~2個月，對於小案件投審

會皆很快做出決定，但真正有問題的是大案件，而大案件是否

能夠受期限的約束，則是需要再思考之處，是否採用公平會未

於期限內提出准駁處分即視為同意的作法，才有較為明確的效

果。 

4. 陸資與外資的認定：陸資與外資的認定對律師及會計師來說具

有其困難度，金額較小的投資案件是否一體適用仍需再考量。 

(二) ○○法律事務所 

1. 美國商會表示目前臺灣外人投資最大的癥結在於「進不來也出

不去」，對於想要來台投資的企業往往被要求提供一些額外的

證明文件，對於想要撤資的企業也受到制度的規範而無法撤

離。 

2. 負面表列的產業種類應隨科技的演變而適時調整，商業型態一

直推陳出新，但新的商業型態是否可為外人投資，則可能落入

模糊地帶，造成外資企業的困擾。 

3. 若投資案件包含陸資將使投資審查變得較為複雜，所要求的第

三方簽證文件亦是為辨別是否具有陸資背景。因此，只針對僑

外資投資條例修法而不同時改變陸資審查規範，則審查改革仍

然可能存在灰色地帶。 

4. 建議簽證制度可改由投資人自己出具聲明「非具有陸資身分」，

若事後發現與聲明不符，應具有相對應的罰則。 

(三) ○○協會 

1. 修法的目的應是要增加外資來台投資，簽證制度、代理人制度

及期限的修正都是好的調整方向，落實的內容由專家制定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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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審視最終修法的結果是否符合吸引外資的初衷。 

2. 中國大陸的企業在全球各地執行企業併購，現在的外資將來都

可能變成陸資，應加以考慮如何銜接外資企業身分的轉換。 

3. 未來的審查因素範圍擴大，考量點似乎比目前更加廣泛，此舉

是否有達到簡化審查之效，值得再思考。更重要的是，針對其

他部會未在期限內做出決定的情況，所訂之審查期限是否具有

約束力，如何因應此種情形的發生將是主管單位需要思考之

處。 

4. 應淡化投資的事前把關角色，並加重投資事後監督的重要性。

當投資案件出現問題時，交由司法單位與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介入調查，以其他法律來約束外資企業的不良與違法行為，

而非在外資企業投資之前假想各種可能風險，而事實上也許這

些風險發生的可能性甚低。 

(四) ○○法律事務所 

1. 目前大部分的投資案件審查都非常順利，僅有少部分案件因政

府部會之間的協調性不佳而產生問題，但這少部分的案件形成

臺灣投資審查制度的負面形象，成為外資不願來臺投資的最大

癥結。 

2. 關於簽證制度，為避免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情形，可賦予某些

單位認證權，僅由這些單位簽核的文件才具有效力。 

3. 可改採事後申報的投資案件範圍應更加明確，否則為保險起見，

律師還是會建議投資人走申報路徑，如此一來並未簡化審查程

序。 

4. 債轉股的審核建議可放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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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○○創投 

1. 關於簽證制度方面，由於新創事業投資額較小，因此要找到大

型事務所簽核文件成本較高，對新創事業的設立形成障礙。 

(六) ○○公司 

1. 日本母基金投資亞洲新創事業時，因背後股東組成較為複雜，

要取得第三方公證人簽核的文件較為困難。 

2. 目前基金結束某標的企業投資的變更程序過於複雜，如想要出

售已不具投資價值的企業時，投審會的變更程序中需要提供複

雜的表格及認證，而取得認證的成本甚至可能超過最終處分的

價格，因此導致外國創投母基金不想投資台灣新創企業。 

(七) ○○公司 

1. 外國人來台投資會擔心不可預測的風險，例如審查期限、投資

標的等，希望未來的修法增加可預測性及透明度。 

(八) ○○會計師事務所 

1. 新創投資或是小型投資案若需要簽證，則實際上並未簡化審查

程序，是否每一案件都需要簽證制度值得再討論。 

2. 審查期限如何起算，建議應於條文中明訂之。 

(九) ○○法律事務所 

1. 代理人制度：目的是讓律師、會計師協助主管機關確認申請人

的真實情形，以改正現在一紙「聲明書」的保證性質，未來的

執行內容尚在討論中。 

2. 負面表列機制：未來仍繼續執行，現在可投資的業種未來仍不

會改變，並且針對未達一定金額的小型投資案件採取事後備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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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制度，對於重大事件才進行事前審查。 

3. 審查期限：目前的法令未清楚定義何時算受理的起點，所以也

無法衡量「審查多久」，未來將明訂「受理審查」的時間，讓

案件何時有結果具備「可預期性」。 

(十) 投審會一組組長 

1. 事前申請及事後報備的範圍未來將會詳細訂在子法。 

2. 部會協調的部分，未來將考慮朝向若其他機關未於期限內回覆，

則視為同意。 

3. 關於簽證制度，目前陸資及外資可投資的標的及範圍不同，所

以代理人簽證仍是有必要的，且外國亦是如此。 

4. 以債作股在今年 10月之後已經認可為出資範圍。 

三、 主席總結 

(一) 針對與談人員所給予的寶貴意見將納入僑外投資條例修正之參

考，但須考量社會氛圍及修法可行性，進行適度的調整。 

(二) 未來細則會以子法訂定，今日討論的許多相關事項將在子法明

訂。 


